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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基层医改新政
符合年满65周岁、连续执业满10年等条件乡村医生，每月补助300元

基层医疗机构一般诊疗费提高至10元
其中9元由新农合和医保支付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
疗费标准提高至10元，其中
9元纳入新农合门诊统筹和
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将村卫
生室一般诊疗费标准提高至
8元，其中7元纳入新农合门
诊统筹支付范围……记者昨
日获悉，省政府办公厅近日
下发了《关于巩固完善基本
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
制的实施意见》，出台了许

多基层医改方面
的新举措，着力
解决我省基层
医改面临的新
问题。郑州晚
报 记 者 裴 蕾
实习生 王治

我省将调整基本药物增补目录

实施意见提出，将稳固基
本药物集中采购机制，坚持以
省为单位网上集中采购，落实
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
制、集中支付、全程监控等制
度。其中，对基层必需但用量
小的特殊用药、急救药品,以及
临床常用且价格低廉 (日平均
使用费用 3 元以下)或经多次采
购价格已基本稳定的基本药

物，将采取邀请招标或询价采
购的方式采购；对少数基层必
需但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
基本药物，将采取招标定点生
产等方式确保供应。

我省表示，还将实现药品带
量采购、量价挂钩，最大限度压缩
药品虚高价格空间。据悉，我省基
本药物增补目录原则上随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每三年调整一次。

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待遇有望提高

今后，我省将进一步加强对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考核，将提高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待遇。

我省提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在核定的收支结余中可按
规定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奖励
基金。在平稳实施绩效工资

的基础上,结合医务人员工作
特点,允许单位从实际出发，适
当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
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体现多劳
多得、优绩优酬，但严禁将医
务人员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
查收入挂钩。

一般诊疗费标准提高至10元
基层医疗机构一般诊疗

费标准提高至 10 元，其中 9
元由新农合和医保支付。

省政府要求，县级财政
按照预拨和结算的办法拨付
补助资金,年初预拨70%,2013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为
人均 30 元，并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相应提高保障标准。

一般诊疗费方面，我省也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严格落实
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一般
诊疗费医保支付政策。将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
标准提高至10元，其中9元纳
入新农合门诊统筹和基本医
保支付范围；将村卫生室一般
诊疗费标准提高至8元，其中
7元纳入新农合门诊统筹支付
范围。

2000所乡镇卫生院冬季取暖明年解决
实施意见表示，将鼓励非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
基本药物。在没有政府办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乡镇和社区，
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落实
基本药物制度，确保每个乡镇、

社区都有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我省将把符合条件的非政府
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基本医
保定点范围，对其提供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给予足额补偿。

2020年乡村医生要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我省提出，原则上每个街
道办事处或3万~10万居民设
置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到 2015 年，使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达标率达 95% 以

上 。 省 政 府 明 确 提 出 ：到
2014 年,解决全省约 2000 所
急需进行供暖设施改造或
供暖条件较为落后的乡镇
卫生院冬季取暖问题。

我省表示，力争到 2020
年,乡村医生总体具备执业助
理医师或以上资格。

值得关注的是，为解决乡
村医生的后顾之忧，我省强
调，将合理解决乡村医生养老

问题。建立健全老年乡村医
生到龄退出机制，对年满 65
周岁、连续执业满10年、自愿
退出、不再从事医疗卫生工
作的老年乡村医生，每人每
月将给予300元的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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